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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聲 請 人 許 倍 銘  

訴訟代理人羅士翔律師 

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，陳報 E-Mail如 下 ：

E-Mail :

1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之規定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：

2

3 主要爭點

4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5條第 2 項規定法院對於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

5 相關事實之認定，應審酌各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，不僅排除傳

6 聞法則之適用，並且涉及限制、剝奪被告對質詰問權之行使，是否違憲？

8 原因案件或確定终局裁判案號

9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2年度侵上更（一）字第2 號刑事判決（證 據 1) 

10

11 審查客逋

12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5條第 2 項

13

14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15 ---- 1■生別平等教育法第35條第 2 項明定法院認定犯罪事實，應審酌性別平

16 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，逕予排除傳聞法則之適用，並限制、剝奪被

17 告對質詰問權之行使，牴觸憲法第8 條正當法律程序與第16條訴訟權

18 之保障，並違反第23條比例原則，達憲。

19 二 、本件聲請人得依本判決意旨請求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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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應依本判決意旨提起非常上訴。

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壹 、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目的：

為聲請人涉犯妨害性自主案件，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 0 2年度侵 

上 更 （一 ）字第2 號刑事判決（詳證據1 )所適用之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

3 5條第2 項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8 條正當法律程序與第16條訴訟權之 

保 障 ，並違反第23條比例原則，為此聲請法規範蕙法審查。

貳 、 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，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：

一 、蕙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（含確定終局裁判所認定之 

事實） 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：

(一）聲請人許倍銘為國小特教老師，遭控於民國（下同）9 7年 9 月 9 曰 

對一名小學二年級學童甲女實施智力測驗時，以毛巾綁住甲女眼睛， 

再將自己下體放入甲女口中，以此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。嗣經同年 

9 月 1 9 日因甲女與家人出遊時，突然說出：「爸爸你不會把你的烏 

鳥給小狗吃」等語，甲女之母當場聽聞察覺有異，並追問甲女後，甲 

女始表示學校老師也曾把鳥鳥給她吃等語。甲女之母遂於9 7年 9 月 

2 2 日告知曱女之導師，然而甲女之導師未依法立即通報該校所設之 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下稱性平會）調查處理1，而是自行先調查訪

1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 1條 ：「（第 1項）學校校長、教 師 、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 

生疑似校圜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，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，依性 

侵害犯罪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 

律規定通報外，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、縣 （市 ）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二+  

四小時。（第 2 項 ）學校校長、教 師 、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、變 造 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 

犯校圜性侵害'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。（第 3 項 ）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 

害 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，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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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曱女，且其訪談過程有誘導之嫌，並安排使甲女「指認」加害人及 

了解時間及地點等情後（該指認過程不符合指認程序規範，且有污染 

證詞風險，前經監察院調查在案，參證據2 第 5 3至 5 8 頁） ，始向 

學校及改制前高雄縣性侵害防治中心通報，經校方啟動性平調查，同 

時由高雄縣政府警察局婦幼隊偵辦。

(二）案經高雄縣政府警察局以涉嫌妨害性自主案移送至高雄地方檢察 

署 ，經高雄地檢署起訴後，本案確定終局判決以該國小性別平等教育 

委員會之調查報告（證據3 )作不利聲請人之認定，判決聲請人有罪。 

然而，該調查報告除有在啟動性平調查前，甲女之導師恐已誘導甲女 

指認及污染甲女證詞外，尚有性平會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3條規 

定2重組調查小組是否適法之疑義，且由於本案確定終局判決認為， 

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5條第2 項規定即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第 1項 

所 稱 「法律有規定」之情形，故性平會調查報告應屬傳聞證據之例 

外 ，經法院於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後，即得作為有罪判決之證據， 

嚴重限制甚至剝奪聲請人之對質詰問權，顯已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

16條訴訟權保護之權利，並違反憲法第8 條正當法律程序，且與憲 

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不符。

二 、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：

(一）聲請人因涉犯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 8年度訴字第 

1711號判決聲請人故意對兒童犯乘機性交罪，處有期徒刑5 年 10 

月 。嗣經受判決人提起上訴，並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 0年度 

侵上訴字第1822號判決駁回上訴。聲請人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， 

經最高法院1 0 2年度台上字第8 1 號判決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。然 

而 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2年度侵上更（一）字第2 號判決仍

人不關設調査機制  '飯 者 其 調 查 無 效 ° 」

2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3條 ：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於接獲前條學校或主管機關重新調查

之要求時，應另組調查小組；其調查處理程序，依本法之相關規定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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駁回聲請人上訴（詳 證 據 1 ) ，嗣經受判決人提起上訴，並經最高法 

院 10 2年度台上字第40 7 4號判決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，驳 

回聲請人上訴而全案確定（證 據 4 ) 。是本案聲請應以臺灣高等法院 

高雄分院 102年度侵 上 更 （一 ）字 第 2 號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。

(二）按憲法訴訟法第 5 9 條 第 1 、2 項分別規定：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 

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 

該裁 判 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」、「前 

項 聲 請 ，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内為之」， 

次按同法第9 2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第五十九條第一項之法規範憲法審 

查案件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案件，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终局裁判於 

本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，六個月之聲請期間，自本法修正施行日起 

算 ；其案件之審理，準用第九十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九十一條之規定」。 

是本案確定終局判決係於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即已作成並送達， 

則聲請人於 111年 7 月 4 日提出本案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，符合 

上開規定自憲法訴訟法施行日起算6 個月之聲請期限。

三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（法律或命令）之名稱及内容：

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 5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法院對於前項事實之認定，應 

審酌各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。」

上開規定業經本案確定終局判決所直接引用：「按性別平等教育法 ...第 

3 5 條 規 定 ：『…法院對於前項事實之認定，應審酌各級性別平等教育 

委員會之調查報告 。』因 此 ，該調查報告應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第 1 

項 『法律有規定』之傳聞證據之例外，且上開調查報告業經法院於審理 

時分別提示並告以要旨，即屬完足調查之證據，本院自得採為本件證 

據 ，而有證據能力 。」（詳 證 據 1 第 4 至 5 頁），故為確定終局判決所 

適用之法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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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之情形：

一 、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牴觸憲法：

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 5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明定性別 

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，應作為法院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，排除傳 

聞法則之適用，已限制、剝奪被告對質詰問權之行使，關涉有無牴觸憲 

法 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與第 1 6條訴訟權之保障，以及違反憲法第23 

條之比例原則。

二 、 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：

(― )刑事被告之對質詰問權，乃受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護之核心權利之 

一 ，是被告在訴訟上重要的防禦權，且為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 

利 ，不容任意限制或剝奪：

1.按釋字第 58 2號 解 釋 ：「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，就刑事 

被 告 而 言 ，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。刑事被告詰間證 

人之權利，即屬該等權利之一，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『非由 

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』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。為 

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，證人於審判中，應依法定程序，到場具 

結陳述，並接受被告之詰問，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 

判斷依據。」及其解釋理由書：「…依 上 述 說 明 ，被告詰問證人之 

權利既係訴訟上之防禦權，又屬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。 

此等憲法上權利之制度性保障，有助於公平審判（本院釋字第四四 

二 號 、第四八二號、第五一二號解釋參照）及發見真實之實現，以 

達成刑事訴訟之目的。」 （文 件 1 ) ，以及釋字第65 4號 、第 762 

號解釋理由書亦 謂 ：「憲法 第 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，旨在確保 

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，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 求 ，刑事被告應享 

有充分之防禦權（本院释字第 6M 號解釋參照）」等 語 （文 件 2 、 

3 ) ，可知刑事被告之對質詰問權為其訴訟上重要防禦權利之一， 

應受憲法上訴訟權與正當法律程序之充分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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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再 參 釋 字 第 5 8 2 號解釋之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：「證據裁判 

原則之核心概念，係嚴格證明法則。… 在嚴格證明法則之下，法 

官於審判期日踐行調查證據時，僅能使用刑事訴訟法所列舉之證 

據方法調查證據，以證明本案待證事實，此為證據方法法定主義， 

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真實之發現，就被告而言，乃保障其受公平審 

判之權利。如無法律授權，任意創設新型態之證據方法、擴張或限 

制任何一種證據方法之適用範圍，將危及被告之防禦權，而侵害其 

受公平審判之權利。」（文 件 4 ) ，為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， 

應恪守法定證據方法及嚴格證明法則。

(二 ）上開被告防禦權之行使，雖非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，惟須合乎憲法第 

2 3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，並應具體明確，方符憲法保障防禦權之本旨， 

而與憲法第8 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無違：

1.在規範目的上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 5條 第 2 項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 

之立法目的及其所要保護之利益不明，無從正當化性平會調查報 

告何以得排除傳聞法則之適用，且無須踐行具結及交互詰問程序 

以擔保真實性：

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為：「一 、第一項明定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 

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，應依據其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

之調查報告。二 、鑑於調查處理違反本法規定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

擾事件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調查小組，依本法規定均應具有 

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專業能力，故其調查報告應符合專業，公正及 

中立之要求，爰於第二項明定法院對於前項事實之認定，應審酌各 

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。」 （文 件 5 ) ，其立法理由僅 

泛稱性平會成員具性平意識及專業能力，故性平會調查報告「應 」 

作為法院認定事實之基礎，然而對於性平會調查報告所記載之證 

人法庭外陳述及調查小組所為結論等内容，何以在未經被告、辯護 

人结問該證人及調查小組之情形下，即可直接作為法院認定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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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基 礎 ，從系爭規定條文本身及其立法理由皆無法確認其規範目 

的及保護利益為何，是難謂系爭規定之目的核屬正當。

2.再 者 ，無論系爭規定之保護目的為何，其手段亦非適當、必要及衡 

平 ：

蓋釋字第7 8 9號解釋就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 第 1 款有關被害 

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之規定，雖然宣告合憲，但該款規定尚設有被 

害人「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」之前提限制，且該號解釋之 

理由書亦強調：「基於憲法保障刑事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意旨，刑 

事被告詰間證人之機會應受到最大可能之保障，是系爭規定應僅 

限於被害人因其身心創傷狀況，客觀上已無法合理期待其就被害 

情形到庭再為陳述者，始有其適用。有爭議時，法院應依檢察官之 

舉證為必要之調查（如經專業鑑定程序、函調相關身心狀況資料）， 

被告亦得就調查方法、程序與結果等，行使陳述意見、辯論與詰問 

相關證人、鑑定人等防禦權，以確認被害人於開庭時確有因性侵害 

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之情狀。被害人之具體情況尚未能確認者，法 

院仍應依聲請盡可能傳喚被害人到庭。」 （文 件 6 ) ，明確指出對 

於侵害被告防禦權之例外規定，應從嚴解釋、適 用 ，以使刑事被告 

詰問證人之; ^會受到最大可能之保障。

釋 字 第 7 8 9 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提出，徐志雄大法官加入之協同 

意見書亦認傳聞例外應從嚴審查，避免放寬：「傳聞法則之例外規 

定應從嚴審查：基於被告之對質、詰問權及法院直接審理原則，審 

判外之傳聞證據原則上應無證據能力，例外始具證據能力，此即本 

號解釋所稱之『例 外 』性 ，這也是本案的出發點。因此本院對於傳 

聞法則之例外規定，自應從嚴審查。如果過於放寬傳聞證據的例 

外 ，將使法院須在承認傳聞證據的茫茫大海中，費力搜尋懸掛禁止 

旗幟的少數孤舟，這是反客為主。」 （文 件 7)

然 而 ，系爭規定並未設有類似之條件限制，使得被告就性平會調查 

報告所引述之證人陳述無法受到詰問權之保障；且在被告、辯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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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詰問性平會調查人員之情形下，究竟如何確保性平會成員之 

專業性及調查報告内容之正確性，亦屬有疑，尤其相比於更具專業 

性之鑑定報告，就鑑定人是否符合鑑定資格、鑑定方法是否經得起 

檢驗等事項，尚須經法庭上交互詰問予以確認，但性平會調查報告 

卻無庸經法庭上交互詰問挑戰，即可成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，顯 

非合理。是以，系爭規定不問何種條件、情形下，一律允許性平會 

調查報告進入法庭，不僅無助於法院發現真實，且已嚴重侵害刑事 

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，不僅牴觸憲法第8 條正當法律程序與第 

16條訴訟權之保障，手段上亦有違反比例原則。

3.又心理輔導諮商實務上，亦有論者對於性平會調查報告之專業性 

提出質疑，包括：性平事件調查人員可能因專業知能及經驗不足、 

性別偏見，而產出缺乏實證依據的調查報告，導致其調查結果不夠 

客觀；性平會調查報告欠缺審核機制，難以確保報告品質及其確實 

性 ；法院對於是否採納性平會調查報告作為有罪證據，應謹慎審查 

該報告之確實性，必要時應請專家就該報告内之證詞予以鑑定3 

(文件8 ) 。由是可知，系爭規定以性平會成員一律具性別平等意 

識及相關專業能力，故其調查報告應符合專業，公正及中立之要求 

為由，要求法院認定事實「應」一律受該調查報告之拘束，其理由 

亦缺乏實據。

(三） 「直接審理原則」亦為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核心，系爭規定要求 

法院應審酌各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，使得非採行嚴格 

證明法則之行政調查結果逕自取得刑事程序之證據能力，容任刑事 

法院採行刑事程序外之證據，亦有違反「直接審理原則」 ：

1 .「直接審理原則」亦為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核心，此參釋字第 

789號解釋黃虹霞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意旨甚明：「本院解釋有拘 

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，大法官有詳予說理之義務。本件解釋

例如鑑定兒童證詞之訪談過程中，有無不當誘導或記億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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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第2 、3 段為後續論理及結論之大前提。由第2 段前半段觀 

之 ，是直接由公平審判原則與會定被告之對質詰問權為基本人權 

下 手 ，固可支持。惟此一問題除了涉及公平審判原則外，同時也與 

法院直接審理原則有關；而不論公平審判或直接審理原則均係憲 

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核心内容。」 （文 件 9)

2.經 查 ，系爭規定明定法院就性平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，應審酌司 

法領域外之性平會調查報告，將出現刑事法院可採納非經嚴格證 

明程序，且非以被告為程序主體所為之性平調查報告，作為對被告 

不 利 之 證 據 ，而 調 查小組、性平委員等均無庸到庭具結並接受詰 

問 ，應有違反直接審理原則。

(四 ）系爭規定容任法院於認定性平法事件之事實時，仍可審酌行為人提 

出救濟中之性平會調查報告，致聲請人雖已就性平會調查報告提出 

行政救濟，該報告仍有證據能力而為法院認定事實之證據，進而為不 

利被告之認定，應 已 違 反 「有權利必有救濟原則」 ：

1. 按司法院釋字第7 8 4號解釋理由書揭示：「憲 法 第 16條保障人民 

訴 訟 權 ，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，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。 

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，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，必須給予 

向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，以獲及時有效救 

濟 之 機 會 ，不得僅因身分之不 同 ，即 予剝奪。」 （文 件 10)

2 .  參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 2 條 及 第 3 4 條規定4 ，行為人對性平會調查 

報 告 、處理結果、申復結果不服時，仍可提出救濟，並向行政法院

4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規定：「（第 1項 ）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三項處理之結 

果有不服者，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内，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申 

復 。〔第 2 項 ）前項申復以一次為限。（:第3 項 ）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 

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、新證據時，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 

查 。」及第 34條規定：「申請人或行為人對學校或主管機關之申復結果不服，得於接獲 

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内，依下列規定提起救濟：一 、公私立學校校長、教 師 ：依 

教師法之規定。二 、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職員及中華民國七+ 四年五月三 

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未納入銓敘之職員：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。三 、私立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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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訴訟，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，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 

會 。惟系爭規定規範法院於認定性平法事件之事實應審酌性平會 

調查報告，即可能出現被告就性平會調查報告不服，提起司法救濟 

時 ，雖然該性平會調查報告是否適法仍在行政爭訟中，但該性平會 

調查報告於刑事程序中仍有證據能力之情形。

3. 再參訴願法第8 6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訴願之決定以他法律關係是否 

成立為準據，而該法律關係在訴訟或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者，於該 

法律關係確定前，受理訴願機關得停止訴願程序之進行，並即通知 

訴願人及參加人° 」訴願之決定以他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，而 

該法律關係在訴訟程序進行中者，訴願審理機關得裁定停止訴願， 

亦即當事人提出救濟後，仍可能由訴願機關停止訴願，以等待刑事 

案件審理完畢，致當事人對性平報告之爭訟未決未定，但該性平會 

調查報告卻於刑事程序中仍有證據能力。於本案原因事實中，聲請 

人 原 於 9 9 年 2 月 2 2 日向高雄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， 

經該委員會以該案刑事判決確定前，依訴願法第 8 6條規定停止訴 

願 程 序 （證 據 5 ) =

4. 綜 上 ，系爭規定容任法院於認定性平法事件之事實時，審酌當事人 

尚在提出行政救濟中之性平報告，亦 即 ，聲請人縱然就性平會調查 

報告提出行政救濟，亦難阻止該報告成為不利被告之證據，使該性 

平會調查報告幾乎決定法院就相關事件之事實認定，應認已違反

「有權利必有救濟原則」 。

(五 ）綜 上 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 5條 第 2 項規定應受違憲宣告，且本件聲 

請人得依本判決意旨請求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，最高 

檢察署檢察總長應依本判決意旨提起非常上訴。

【附 件 、證據及文件列表】

校職員：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。四 、公私立學校工友：依'注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。

五 、公私立學校學生：依規定向所屬學校提起申訴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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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委任狀正本乙份。

2 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（均為影本各乙份）

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 備註

1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 0 2年度侵 上 更 （一 ）字第 2 號 

刑事判決

2 1 0 9年 6 月 1 2 日監察院調查意見

3
A 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9 8 年 1 月 2 1 日調查小組調 

查報告書

4 最高法院 1 0 2年度台上字第 4 0 7 4號刑事判決

5 高雄市政府訴願審議會訴願進行單

3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（均為影本各乙份）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備註

1 釋 字 第 5 8 2號解釋

2 釋 字 第 6 5 4號解釋理由書

3 釋字第 7 6 2 號解釋理由書

4 釋 字 第 5 8 2 號解釋之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

5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 5 條 第 2 項規定之立法理由

6 釋字第 7 8 9 號解釋理由書

7 釋 字 第 7 8 9 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提出，徐志雄大法官加 

入之協同意見書

8 陳 慧 女 ，性侵害案件之事實認定應審酌校園性別平等事 

件調查報告：從案例 檢 視 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第 3 5 條之 

規 定 ，全 國 律 師 ，第 2 2 卷第 4 期 ，2 0 1 8年 ，第 6 2 至 80 

頁 。

9 釋字第 7 8 9 號解釋黃虹霞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

10 釋字第 7 8 4 號解釋理由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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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年 7 月 4 曰

具狀人許倍銘  

撰 狀 人 羅 士 翔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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